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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 为了确保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质量，严

肃考试纪律，维护考试信誉和应考人员的合法权益，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地举办考试，特制定本规则。第二条 本规则所指

的违纪、作弊行为人包括应考人员和考试工作人员，及与违

纪、作弊行为有关的其他人员。第三条 对违纪、作弊行为人

处罚的基本原则是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处罚得当。第四条 

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依照本规则对违纪

、作弊行为人进行处罚。第五条 应考人员在考试期间有下列

行为之一，为违纪： （一）将书籍、笔记、带有文字的纸张

、具备文字储存和音响功能的计算器、商务通、电子笔、各

种通讯工具等夹带至考场座位；（二）在答题卷密封线外书

写自己的姓名或准考证号以及做其他与答题无关的标记；（

三）考试开始30分钟内仍未在答题卡和答题卷规定的位置填

写（填涂）姓名、身份证件号及准考证号，或未在答题卡规

定位置粘贴条形码。第六条 应考人员在考试期间有下列行为

之一，为严重违纪：（一）有第五条第一款、第二款所列行

为，经监考人员警告后仍不改正；（二）考试开始30分钟后

仍未在答题卡和答题卷规定的位置填写（填涂）姓名、身份

证件号及准考证号或未在答题卡规定位置粘贴条形码，经监

考人员警告后仍不填写（填涂）及粘贴。第七条 考试之前、

之后在考试场所有违反考试场所有关规章制度行为且不服从



管理人员管理的应考人员，应作为严重违纪处理。第八条 应

考人员在考试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为作弊：（一）偷看、

抄袭他人答案或其他资料；（二）由他人在考场外协助答题

；（三）互相交换试题卷、答题卡、答题卷；（四）协助他

人答题，传递有关考试内容的信息，或让他人抄袭答案；（

五）由他人冒名代考或代替他人参加考试；（六）不服从监

考人员管理，故意扰乱考场秩序。第九条 在考试试卷评阅期

间由评阅人员发现的异常答卷，经专家鉴定为互相抄袭的，

按作弊处理。第十条 凡有本规则第五条所列行为的人员，应

当警告并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；凡有本规则第六条所列行为

的人员，应停止当事人继续参加考试，并取消当事人该科目

的考试资格及成绩；凡有第七条及第八条第一款所列行为的

人员，取消当事人当年全部考试科目的考试资格及成绩，并

处取消以后四年内参加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

试的资格；凡有第八条第二款至第六款所列行为的人员，取

消当事人当年全部考试科目的考试资格及成绩，并处终身不

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行业组织的各类考试的处罚。对有本规则

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所列行为的人员，除按前

款规定进行处罚外，将向其所在工作单位通报，并在有关媒

体公告；还可提请行业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第十

一条 负责考试的工作人员应当自觉遵守保密纪律，如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将给予行政处分，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

处理：（一）考试前利用工作之便泄露考试试题，未按规定

时间提前拆看考题；（二）考试期间包庇、纵容、协助应考

人员作弊，传递考试信息，发现违纪、作弊行为不予制止；

（三）考试期间利用工作之便将试卷带出、传递出考场； （



四）利用工作之便篡改应考人员分数；（五）其他违反保密

纪律的行为。第十二条 违纪、作弊行为人有下列情节之一者

，应加重处罚直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：（一）销毁、藏匿作

弊证据或伪造虚假证据；（二）包庇、串通作弊人员；（三

）强迫、唆使他人违纪、作弊或串通作弊；（四）阻止他人

揭发检举、提供证据资料；（五）对揭发检举人打击报复；

（六）干扰、妨碍考试组织机构调查核实。第十三条 当确认

当事人有本规则第六条、第七条严重违纪行为和第八条作弊

行为时，应当取消其考试资格，立即停止其考试并带出考场

。监考人员应在其答题卷得分栏和答题卡页首空白处签?quot.

严重违纪"或"作弊"字样，并填写《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

业务资格考试应考人员严重违纪、作弊情况报告单》（一式

两份），由考点负责人签署意见后连同答题卷、答题卡及有

关证据一并报送本考区后，上报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

会办公室。同时，监考人员必须在《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

关业务资格考场情况记录单》（在《考场清单》背面）中记

录当事人的严重违纪、作弊情况。第十四条 财政部注册会计

师考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根据本规则和《注册会计师证券期

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应考人员严重违纪、作弊情况报告单》

记录的情况对严重违纪、作弊行为人予以处罚。第十五条 当

试卷评阅期间评阅人员确认答卷异常时，应当填写《注册会

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答卷异常情况报告单》，按

试卷评阅工作规程核实。经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

公室委派的专家鉴定为互相抄袭的，由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

试委员会办公室将有关证据及鉴定结果提交财政部注册会计

师考试委员会审议，并按本规则以予处罚。第十六条 财政部



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应受理对违纪、作弊行为

的举报，经核实证据确凿的，按本规则给予处罚。第十七条 

对本规则没有明确规定但又涉嫌违纪、作弊的行为，应注意

收集证据，在考试结束后，将涉嫌情况提请财政部注册会计

师考试委员会审议处罚。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违纪、作弊行为

的处罚有异议的，可向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及其办

公室提出书面复审申请，收到当事人复审申请后，财政部注

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应对严重违纪、作弊事实进一步

予以核实，将复核结果通知地方考办并转达至当事人。第十

九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